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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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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国潮风”强势崛起，从经典国货焕新升级到新消费品牌快速火爆，再到“中

国智造”引领文化、科技蓬勃发展，当前“国潮”所代表的意义不再限于本土潮流品牌的

打造，更是中国自信引领的全方位潮流涌现，是民族文化和大国科技驱动的全面创新。以

国潮品牌为代表的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越来越引起关注。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品牌价值评价是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9年 3月，首个由我国提出并主导的品牌评价国际标准（ISO 20671 《品牌评价 原则

与基础》）正式发布，标志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品牌建设方面已达成共识，即基于质量、

服务、创新、有形、无形“五要素”开展品牌培育，夯实品牌建设基础；用法律、顾客/

其他利益相关方、市场、经济和政策环境、财务“五维度”提升品牌外部表现。

国潮品牌价值评价基于主动评价工作定位，以具有代表性的国潮品牌上市公司为评价

对象，以数据可获得性为前提，借鉴 ISO 20671国际最新品牌评价标准“五要素”理论及

ISO 10668品牌评价途径和方法，针对国潮品牌特征，重点识别国潮品牌内部建设要素（品

质、创新、文化等）与国潮品牌外在表现（行业引领、市场地位、可持续发展等），提炼

国潮品牌共性及所属行业差异，综合设计国潮品牌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国潮品牌价值评价

将通过对上市公司样本股进行主动评价，以评促建，引导国潮品牌以品牌价值提升为导向，

夯实品牌质量基础、持续开展品牌创新、通过文化赋能强化消费者感知、探索品牌可持续

发展有效路径，也为国潮品牌持续改进建立了反馈环路。同时，本文件制定和应用，能够

为投资者从更多视角认识和了解国潮品牌提供便利，对推动中国品牌建设、上市公司高质

量发展以及更多国潮品牌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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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品牌价值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国潮品牌价值评价的品牌强度、评价模型和评价过程。

本文件适用于上市公司国潮品牌开展品牌价值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9187 品牌评价 品牌价值评价要求

GB/T 29188 品牌评价 多周期超额收益法

GB/T 39654 品牌评价 原则与基础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8、GB/T 39654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品牌价值 brand value

品牌作为实体的一种资产所具有的价值。

[来源：GB/T 39654—2020，3.8]

3.2

品牌强度 brand strength

利益相关方所感知的品牌相对竞争力,可通过某一时间节点对相关维度和指标的非货

币测量获得。

[来源：GB/T 39654—2020，3.2]

3.3

国潮品牌 china-chic brand

对内注重品质坚守及创新发展，在文化传承中焕发新活力，对外引领行业潮流风向，

处于市场领导地位，深入践行国际化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印

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经济利益(价值)的中国品牌。

4 品牌强度

4.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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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品牌强度评价指标包括市场表现（K1）、质量保障（K2）、创新引领（K3）、文化

赋能（K4）、可持续发展（K5）。各级评价指标及内容参见附录A。

4.2 市场表现（K1）

评价指标可包括：

——市场地位；

——盈利能力

——渠道布局；

——品牌关注度；

——品牌口碑。

4.3 质量保障（K2）

评价指标可包括：

——标准制定；

——国际认证；

——管理卓越；

——质量安全信用。

4.4 创新引领（K3）

评价指标可包括：

——创新投入；

——新产品开发；

——创新成效；

——数字化转型。

4.5 文化赋能（K4）

评价指标可包括：

——文化传承；

——文化IP打造；

——品牌传播。

4.6 可持续发展（K5）

评价指标可包括：

——品牌战略；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

——品牌荣誉。

4.6 品牌强度的计算

品牌强度K可根据市场表现（K1）、质量保障（K2）、创新引领（K3）、文化赋能（K4）、

可持续发展（K5）五个一级指标，按式（1）计算：

� = �=1
5 �� × ��� …………………………………………（1）

式中：

K ——品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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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第i个一级指标评价值；

Wi ——第i个一级指标对品牌强度K的影响权重。

市场表现（K1）、质量保障（K2）、创新引领（K3）、文化赋能（K4）、可持续发展（K5）

由二级指标构成时，按式（2）计算：

�� = �=1
� ���� × ���（� = 1,2, …, �）………………………（2）

式中：

Ki ——第i个一级指标评价值；

Kij ——i指标下属第j个指标评价值；

Wij ——i指标下属第j个指标对Ki的影响权重。

5 评价模型

5.1 概述

国潮品牌价值可以采用多周期超额收益法，也可结合评价目的、价值概念和评价对象

的特征，采用成本途径、市场途径或收入途径的其他方法评价品牌价值，其他方法参见附

录 B。

5.2 构建多周期超额收益法模型

采用多周期超额收益法开展国潮品牌价值评价，按式（3）计算：

, , 1

1

1
(1 ) ( ) (1 )

T
BC t BC T

B t T
t

F F
V

R R g R




  
  

……………………（3）

式中：

VB ——品牌价值；

FBC,t ——t 年度品牌收益；

FBC,T+1 ——T+1 年度品牌收益；

T ——预测期末年，根据行业和品牌特点，预测期一般为 3 年—5年；

R ——品牌资产折现率；

g ——永续增长率,可采用长期预期通货膨胀率。

5.3 确定品牌收益

5.3.1 品牌收益

当年度的品牌收益（FBC ）按式（4）计算：

( )BC A AF P I    ……………………………………（4）

式中：

FBC ——当年度品牌收益；

PA ——当年度调整后的企业收益，使用时宜考虑非经常性经营项目影响；

IA ——有形资产收益；

β ——无形资产收益中归因于品牌部分的比例系数。

预测T+1年度的品牌收益时，可依据评价基准日前3年-5年的品牌收益趋势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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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确定有形资产收益

5.3.2.1 有形资产收益

有形资产收益应按式（5）计算：

�� = ���×���＋����×����………………………………（5）

式中：

IA ——有形资产收益；

ACT ——流动有形资产总额；

BCT ——流动有形资产收益率；

ANCT ——非流动有形资产总额；

BNCT ——非流动有形资产收益率。

5.3.2.2 流动有形资产收益率

流动有形资产收益率参照国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部门授权的机构计算并公布的1年

期基础性的贷款参考利率计算。

5.3.2.3 非流动有形资产收益率

非流动有形资产收益率是购置或者投资非流动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不低于国

家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部门授权的机构计算并公布的5年期以上基础性的贷款参考利率。

5.4 确定品牌资产折现率

5.4.1 品牌资产折现率

品牌资产折现率宜与品牌收益计算口径相匹配，可由 3 年或 5 年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

与品牌强度系数来确定，同时还需考虑经济上行或下行期波动较大等情况。

品牌资产折现率应按式（6）计算：

� = � × �……………………………………（6）

式中：

R ——品牌资产折现率；

Z ——品牌所在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

k ——品牌强度系数。

5.4.2 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

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可通过计算相同或相近行业、类型和规模的上市企业平均资产报

酬率获得，也可通过统计调查等方式获得。

5.4.3 品牌强度系数

品牌强度系数按式（7）计算：

k= 1
�(�)

………………………………………（7）

式中：

k ——品牌强度系数；

K ——品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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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 ——以K为变量的函数关系公式，可根据资产折现的一般规律、品牌发展阶段状

况和所在行业市场实际情况，选择线性函数、对数函数等适宜的函数表达式，通常品牌强

度越高，取值越小。取值范围可设定在0.5～3.3之间。

6 评价过程

6.1 确定评价目的

根据评价用途、结果使用方的要求和被评价品牌特性等因素确定评价目的。不同的评

价目的将影响评价程序、评价精度和结果报告的形式。

6.2 确定评价对象及范围

评价前应识别、界定和描述评价对象，包括其产品或服务范围、品牌价值评价的范围

等。

6.3 确定模型参数

根据品牌所在国家、区域、行业等相关货币政策、行业发展政策，当前市场经济情况

和所选择的评价方法确定以下模型参数：

a) 评价年和评价周期；

b) 收益预测方法；

c) 评价周期内的永续增长率；

d) 行业平均资产报酬率；

e) 无形资产收益中归因于品牌部分的比例系数。

6.4 采集评价数据

遵循真实、准确、客观的原则，采集评价所需的各类数据。

评价数据获取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被评价品牌公开发布或提供的信息和数据；

——国际、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

——评价主体采用调查等方式获取的与评价相关的信息和数据；

——可采信的第三方机构提供的相关调查报告、文献等相关资料；

——社会媒体等公开发布的相关信息。

6.5 执行评价过程

评价过程包括：

——根据评价对象财务信息，确定品牌收益；

——采用适当方法汇总各级评价指标，计算品牌强度系数k；

——将上述信息输入到评价模型中，计算品牌价值。

6.6 报告评价结果

根据评价目的，采取适当形式报告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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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品牌强度指标及说明

国潮品牌强度指标体系及说明见表A.1。

表 A.1 品牌强度指标及说明

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评价内容

市场表现

（240 分）

市场地位（60 分）国内市场占有率、海外市场占有率、品牌出海业务占比

盈利能力（60 分）营业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增长率、连续盈利年数、净资产收益率

渠道布局（40 分）

国内外线上（第三方平台、自有平台等）

线下（专卖店、体验店等）渠道布局（收入占比）

品牌关注度（40分）
天猫、京东、抖音平台累计粉丝数量及年度增长率

品牌主动搜索及收藏加购次数

品牌口碑（40 分）消费者满意度

质量保障

（200 分）

标准制定（60 分）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情况

国际认证（50 分）

通用类认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能源、合规等管理体系等认

证

制造业：食品安全、汽车行业等领域管理体系认证；绿色、低碳、有机

等产品认证

服务业：相关服务认证

管理卓越（60 分）获得政府质量奖（中国质量奖、国际质量奖、省长质量奖）情况

质量安全信用（30

分）

近三年质量安全事故及负面信息（信用中国等平台）（视情况作为一票

否决项）

创新引领

（180 分）

创新投入（70 分）年度研发费用投入占比

创新成效（60 分）

拥有专利等知识产权数量及获奖情况（中国专利奖、相关国际奖项等）

获得科技进步（国家、省级）奖励情况

设计类奖项：德国红点奖、美国 IDEA 奖等

数字化转型（50分）
制造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情况

服务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建立及应用情况

文化赋能

（180 分）

文化传承（60 分）
品牌存续时间/使用年限

信物/技艺传承情况及文物保护级别

文化 IP 打造（60

分）

品牌文化展厅/展馆建设

文化 IP（自有品牌、跨界联名品牌等）打造情况

品牌传播（60 分）

品牌冠名/赞助情况

传播媒介/渠道类型、等级及数量

广告/营销类奖项

可持续发展

（200 分）

品牌战略（50 分）品牌战略发布时间及连续性

可持续发展信息披

露（80 分）

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影响报告发布情况

ESG 信息披露/报告发布情况与评级结果（万得、MSCI）

品牌荣誉（70 分）传承类奖项：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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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及分值

二级指标

及分值
评价内容

制造业奖项：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省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国

家/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中国工业大奖等

品牌价值相关排名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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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可选用的评价方法

B.1 收益分成法

收益分成法是通过计算品牌对于相关收益的贡献率，来评价品牌的经济价值。采用该

方法时，被评价品牌宜满足但不限于如下条件：

——品牌分成率可获取，包括采用间接的方式推算出或与行业内相似品牌的数据比较

得出；

——当企业拥有多个品牌时，需界定被评价的品牌，尽可能确保所计算的收益来源于

该品牌；

——被评价品牌在评价周期内盈利。

B.2 许可费节省法

许可费节省法，假设品牌并非自主拥有，而是通过特许使用而获得，品牌价值为预期

的未来特许使用费的现值。 采用该方法时，被评价品牌宜满足但不限于如下条件：

——公允的许可费使用率易获取；

——许可费必须是由被评价品牌所独立产生的。

B.3 成本法

成本法是在构建品牌的重置成本的基础上，扣减各项损耗等因素造成的贬值来测算品

牌价值的一种评价方法。 采用该方法时，被评价品牌宜满足但不限于如下条件：

——被评价品牌能够继续使用，即能为其所有者带来预期收益；

——有品牌创建及维护等方面的成本资料。

B.4 市场法

市场法是通过比较被评价品牌与可比品牌的异同，对可比品牌评价价值进行调整来测

算被评价品牌的价值。 采用该方法时，被评价品牌宜满足但不限于如下条件：

——存在与被评价品牌相似的可比品牌；

——能够收集并获得可比品牌的市场信息、财务信息及其他相关材料；

——可比品牌一般选择多个同行业品牌进行比较，并从中挑选最为合理、贴切的品牌。

注：品牌作为独立资产交易的相关案例很少，另外，即便可比对象的数据可以获知，被评价品牌的

特性可能与这些极少的被交易的品牌的特性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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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CCBD 4-2019 品牌价值评价 许可费节省法

【7】T/CCBD 5-2019 品牌价值评价 成本法

【8】T/CCBD 6-2019 品牌价值评价 市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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